
勞動部公告 中華民國111年8月11日
勞動發就字第11105049061號

主　　旨：預告修正「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勞動部。

二、修正依據：就業保險法第十二條第四項。

三、「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

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s://www.mol.gov.tw/）「勞動法令／最新動

態」網頁。

四、本辦法涉及各項就業促進措施，為保障適用對象之津貼請領權益，且修正

內容單純，有及早實施之必要，爰縮短預告期間為14日。對於本公告內容

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二）地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4樓。

（三）電話：02-89956047。

（四）傳真：02-89956054。

（五）電子郵件：A7200034@wda.gov.tw。

部　　長　許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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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

說明

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九年五月

三日發布施行後，期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為一百十年七

月二十九日。茲為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自勞工保險條例抽離單獨立

法，於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制定公布「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並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明定

僱用獎助雇主及臨時工作用人單位應為相關人員投保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並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紀錄納為相關僱用期間或失業期間之採計標

準。(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

條、第二十七條、第三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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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雇主依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擬定僱用安定計

畫者，應於計畫實施日期

之十五日前，檢附下列文

件，報請當地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核定： 

一、僱用安定計畫。 

二、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 

三、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或其他足資證明投保

之文件。 

四、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 

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擬定僱用安定計畫者，應

檢附前項文件，於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辦理僱用安

定措施之日起十五日

內，報請當地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核定。 

前二項僱用安定計

畫，以送達應受理之當地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收受

日期為準。雇主以掛號郵

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

日之郵戳為準。 

第十一條  雇主依第七條第

一項規定擬定僱用安定計

畫者，應於計畫實施日期

之十五日前，檢附下列文

件，報請當地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核定： 

一、僱用安定計畫。 

二、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 

三、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 

四、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 

依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擬定僱用安定計畫者，應

檢附前項文件，於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辦理僱用安

定措施之日起十五日

內，報請當地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核定。 

前二項僱用安定計

畫，以送達應受理之當地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收受

日期為準。雇主以掛號郵

寄方式提出者，以交郵當

日之郵戳為準。 

考量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主要

係以就業保險投保資料，審

認勞工受僱情形，及配合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於

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制定公

布，並定自一百十一年五月

一日施行，爰於第一項第三

款，增列就業保險、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投保紀錄，納為

僱用安定計畫審查文件之

一，並酌修文字。 

第十四條  雇主應於實施僱

用安定計畫每滿三十日之

日起十五日內，檢附下列

文件，代被保險人向原報

請核定之公立就業服務機

第十四條  雇主應於實施僱

用安定計畫每滿三十日之

日起十五日內，檢附下列

文件，代被保險人向原報

請核定之公立就業服務機

考量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主要

係以就業保險投保資料，審

認勞工受僱情形，及配合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於

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制定公

布，並定自一百十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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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申請核發薪資補貼： 

一、薪資補貼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名冊。 

三、被保險人約定縮減工

時前三個月及當次申

請補貼期間之工時清

冊、薪資清冊及出勤

表。 

四、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或其他足資證明投保

之文件，及其轉帳金

融機構帳戶影本。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 

雇主依第七條第三項

規定實施僱用安定計畫，

並依第十一條規定期限報

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

者，自報請核定日起算，

每滿三十日之日起十五日

內，檢附前項文件提出申

請。 

雇主於申請最末次薪

資補貼時，除檢附第一項

規定文件外，應另檢附報

請核定僱用安定計畫之日

當月及最末次申請時所取

得最近一期之勞工保險局

繳款單及明細表影本。 

雇主未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期間提出申請者

，當次薪資補貼不予發給

。 

未依第十一條規定期

限報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核定者，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申請核發薪資補貼： 

一、薪資補貼申請書。 

二、被保險人名冊。 

三、被保險人約定縮減工

時前三個月及當次申

請補貼期間之工時清

冊、薪資清冊及出勤

表。 

四、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及其轉帳金

融機構帳戶影本。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 

雇主依第七條第三項

規定實施僱用安定計畫，

並依第十一條規定期限報

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定

者，自報請核定日起算，

每滿三十日之日起十五日

內，檢附前項文件提出申

請。 

雇主於申請最末次薪

資補貼時，除檢附第一項

規定文件外，應另檢附報

請核定僱用安定計畫之日

當月及最末次申請時所取

得最近一期之勞工保險局

繳款單及明細表影本。 

雇主未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期間提出申請者

，當次薪資補貼不予發給

。 

未依第十一條規定期

限報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核定者，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應不予受理其申請。 

一日施行，爰於第一項第四

款，增列就業保險、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投保紀錄，納為

薪資補貼申請文件，並酌修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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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應不予受理其申請。 

第十八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或第四條受託單位受理

下列各款失業勞工之求職

登記，經就業諮詢無法推

介就業者，得發給僱用獎

助推介卡：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十

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二、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

月以上。 

前項失業期間之計算

，以勞工未有參加就業保

險、勞工保險或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紀錄之日起算。 

第一項第一款之特定

對象如下： 

一、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

五歲失業者。 

二、身心障礙者。 

三、長期失業者。 

四、獨力負擔家計者。 

五、原住民。 

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七、更生受保護人。 

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

害人。 

九、二度就業婦女。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

為有必要者。 

第十八條  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或第四條受託單位受理

下列各款失業勞工之求職

登記，經就業諮詢無法推

介就業者，得發給僱用獎

助推介卡：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十

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二、失業期間連續達三個

月以上。 

前項失業期間之計算

，以勞工未有參加就業保

險或勞工保險紀錄之日起

算。 

第一項第一款之特定

對象如下： 

一、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

五歲失業者。 

二、身心障礙者。 

三、長期失業者。 

四、獨力負擔家計者。 

五、原住民。 

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

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七、更生受保護人。 

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

害人。 

九、二度就業婦女。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

為有必要者。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於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

制定公布，並定自一百十一

年五月一日施行，爰於第二

項失業期間認定方式，增列

採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

紀錄。 

第十九條  雇主以不定期契

約或一年以上之定期契

約，僱用前條由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或受託單位發

給僱用獎助推介卡之失

業勞工，連續滿三十日，

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

第十九條  雇主以不定期契

約或一年以上之定期契

約，僱用前條由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或受託單位發

給僱用獎助推介卡之失

業勞工，連續滿三十日，

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發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於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

制定公布，並定自一百十一

年五月一日施行，於第二項

第二款規定，增列雇主未為

應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之

受僱勞工申報參加者，不予

發給僱用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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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僱用獎助。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

不予發給僱用獎助；已發

給者，經撤銷原核定之獎

助後，應追還之： 

一、申請僱用獎助前，未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原住民族

工作權保障法比例

進用規定，足額進用

身心障礙者及原住

民或繳納差額補助

費、代金；或申請僱

用獎助期間，所僱用

之身心障礙者或原

住民經列計為雇主

應依法定比率進用

之對象。 

二、未為應參加就業保

險、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之受僱勞工，申報

參加就業保險或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 

三、僱用雇主或事業單位

負責人之配偶、直系

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旁系血親。 

四、同一雇主再僱用離職

未滿一年之勞工。 

五、僱用同一勞工，於同

一時期已領取政府

機關其他就業促進

相關補助或津貼。 

六、同一勞工之其他雇主

於相同期間已領取

政府機關其他就業

促進相關補助或津

給僱用獎助。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應

不予發給僱用獎助；已發

給者，經撤銷原核定之獎

助後，應追還之： 

一、申請僱用獎助前，未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原住民族

工作權保障法比例

進用規定，足額進用

身心障礙者及原住

民或繳納差額補助

費、代金；或申請僱

用獎助期間，所僱用

之身心障礙者或原

住民經列計為雇主

應依法定比率進用

之對象。 

二、未為應參加就業保險

之受僱勞工申報參

加就業保險。 

三、僱用雇主或事業單位

負責人之配偶、直系

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旁系血親。 

四、同一雇主再僱用離職

未滿一年之勞工。 

五、僱用同一勞工，於同

一時期已領取政府

機關其他就業促進

相關補助或津貼。 

六、同一勞工之其他雇主

於相同期間已領取

政府機關其他就業

促進相關補助或津

貼。 

七、第四條受委託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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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 

七、第四條受委託之單位

僱用自行推介之勞

工。 

八、庇護工場僱用庇護性

就業之身心障礙者。 

僱用自行推介之勞

工。 

八、庇護工場僱用庇護性

就業之身心障礙者。 

第二十條  雇主於連續僱用

同一受領僱用獎助推介卡

之勞工滿三十日之日起九

十日內，得向原推介轄區

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

僱用獎助，並應檢附下列

證明文件： 

一、僱用獎助申請書。 

二、僱用名冊、載明受僱

者工作時數之薪資清

冊、出勤紀錄。 

三、受僱勞工之身分證影

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

明文件。 

四、請領僱用獎助之勞工

保險、就業保險、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

資料表或其他足資證

明投保之文件。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必要文件。 

前項雇主，得於每滿

三個月之日起九十日內，

向原推介轄區之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提出僱用獎助之

申請。 

第一項僱用期間之

認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

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但

依法不得投保就業保險

者，自其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生效之日起算。 

第二十條  雇主於連續僱用

同一受領僱用獎助推介卡

之勞工滿三十日之日起九

十日內，得向原推介轄區

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

僱用獎助，並應檢附下列

證明文件： 

一、僱用獎助申請書。 

二、僱用名冊、載明受僱

者工作時數之薪資清

冊、出勤紀錄。 

三、受僱勞工之身分證影

本或有效期間居留證

明文件。 

四、請領僱用獎助之勞工

保險、就業保險投保

資料表或其他足資證

明投保之文件。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必要文件。 

前項雇主，得於每滿

三個月之日起九十日內，

向原推介轄區之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提出僱用獎助之

申請。 

第一項僱用期間之

認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

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一

個月以三十日計算，其末

月僱用時間逾二十日而未

滿三十日者，以一個月計

算。 

一、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及保護法於一百十年

四月三十日制定公布，

並定自一百十一年五月

一日施行，爰於第一項

第四款、第三項，增列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

紀錄，納為僱用獎助申

請文件及僱用期間採計

標準之一。 

二、 現行規定第三項後段

移列為第四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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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僱用期間，一個

月以三十日計算，其末月

僱用時間逾二十日而未滿

三十日者，以一個月計算。 

第二十七條 前條之勞工於

連續受僱滿三十日之日起

九十日內，得向就業當地

轄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

請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並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申請書。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

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本人之身分證影本或

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

件。 

五、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

險資料委託書。 

六、居住處所查詢同意書。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 

前項之勞工，得於每

滿三個月之日起九十日

內，向當地轄區之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申請補助金。 

第一項受僱期間之

認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

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但

依法不得投保就業保險

者，自其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生效之日起算。 

第二十七條 前條之勞工於

連續受僱滿三十日之日起

九十日內，得向就業當地

轄區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

請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並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一、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

申請書。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

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本人之身分證影本或

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

件。 

五、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

險資料委託書。 

六、居住處所查詢同意書。 

七、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 

前項之勞工，得於每

滿三個月之日起九十日

內，向當地轄區之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申請補助金。 

第一項受僱期間之

認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

業保險生效之日起算。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於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

制定公布，並定自一百十一

年五月一日施行，爰於第三

項增列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

保生效日，納為僱用期間認

定標準之一。 

第三十三條  前條之勞工於

受僱且租屋之日起九十日

內，得向就業當地轄區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租屋

補助金，並應檢附下列證

第三十三條  前條之勞工於

受僱且租屋之日起九十日

內，得向就業當地轄區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租屋

補助金，並應檢附下列證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

護法於一百十年四月三十日

制定公布，並定自一百十一

年五月一日施行，爰於第三

項增列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

保生效日，納為僱用期間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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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 

一、租屋補助金申請書。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

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房租繳納證明文件。 

五、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六、租賃房屋之建物登記

第二類謄本。 

七、本人之身分證影本或

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

件。 

八、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

險資料委託書。 

九、居住處所及租賃事實

查詢同意書。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必要文件。 

前項之勞工，得於受

僱且租屋每滿三個月之日

起九十日內，向當地轄區

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

補助金。 

第 一 項 受 僱 之 認

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業

保險生效之日起算。但依

法不得投保就業保險者，

自其勞工職業災害保險生

效之日起算。 

明文件： 

一、租屋補助金申請書 

二、補助金領取收據。 

三、本人名義之國內金融

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四、房租繳納證明文件。 

五、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六、租賃房屋之建物登記

第二類謄本。 

七、本人之身分證影本或

有效期間居留證明文

件。 

八、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

險資料委託書。 

九、居住處所及租賃事實

查詢同意書。 

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必要文件。 

前項之勞工，得於受

僱且租屋每滿三個月之日

起九十日內，向當地轄區

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

補助金。 

第 一 項 受 僱 之 認

定，自勞工到職投保就業

保險生效之日起算。 

定標準之一。 

第四十五條  用人單位應為

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

參加勞工保險、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 

第四十五條  用人單位應為

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

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

保險；依法不能參加勞工

保險者，應代為投保其他

平安保險或意外險。 

一、 為保障本辦法臨時工

作人員於發生職業災害

時，本人及其家屬之經

濟生活，配合一百十一

年五月一日施行之勞工

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增列用人單位應為

從事臨時工作之人員投

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二、 又現行條文後段為臨

時工作人員無法參加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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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保險時，如於工作中

遭遇災害無所保障，規

定用人單位應代為投保

其他平安保險或意外

險，鑑於已修正用人單

位應為從事臨時工作人

員辦理參加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已可提供該等

人員工作保障，用人單

位已無代為投保其他平

安保險或意外險之必要

性，爰刪除後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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